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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好2022年高峰学科建设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峰学科建设学院： 
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2022年高峰学科建设经费安排的通知》（皖教秘科〔2022〕102号）和我校《关于做好2022年度学科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发字〔2021〕3号，简称“申报通知”）要求，加强高峰学科资金的统筹管理，持续推动高峰学科内涵式发展，经研究决定，现开展2022年高峰学科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科项目申报范围
按照申报通知要求，围绕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与资源、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等4个一级指标，加强学科内涵建设。详见申报通知。
    二、经费使用要求
1.经费使用范围和要求详见申报通知。其中，临床医学学科建设项目申报要求见附件1。
2.各高峰学科经费要优先支持围绕学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健康大数据与群体医学研究所、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医工交叉融合创新平台、安徽省转化医学研究院开展成果转化的项目。
3.要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制定项目绩效目标，在预算执行过程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申报程序
1.各相关学院要做好统筹工作，组织力量认真论证和审核学科建设项目申报材料，按照项目申报范围和经费使用要求，组织专家组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后上报。
2.校发展规划处（校学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组织开展形式审核。
3.学校审核研究立项。
四、材料报送 
各相关学院于2022年8月26日前通过学科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完成申报工作，并上传《项目汇总表》和《高峰学科建设绩效目标表》（PDF盖章版）。联系人：张文慧，65169496。
特此通知。

附件：1.2022年我校临床医学学科建设项目申报要求
2.高峰学科建设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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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8日  










